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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北京车和家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中汽零部件技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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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有限公司、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极氪汽车研究开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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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净化检测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净化检测方法的术语和定义和试验方法等。

本文件主要适用于具有净化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功能的M1类车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HJ/T 400-2007 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采样测定方法

ISO 12219-1-2012/2021 Interior air of road vehicles -- Part 1: Whole vehicle test chamber --Specification
and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in cabin interior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车载净化器 car purifier

对车内空气中的颗粒物、气态污染物等一种或多种污染物具有一定去除能力的车用电器。

4 采样

4.1 车辆准备

4.1.1 新生产的车辆的准备要求

受检车辆为全新车辆时，应符合：

a）受检车辆在接受检验前，不得进行影响车内挥发性污染物排放的任何人为改造。

b）受检车辆内部不得临时安放影响检验结果的吸附或净化装置，除非这些装置是按照制造厂的制

造要求所必须配置的装置。

c）车辆燃油箱中的燃料种类和燃料量按制造厂的规定添加；电量按照正常使用车辆状态进行充电。

d）进口车辆的检验时间根据到达中国市场的时间确定。

e）国内生产的乘用车车辆检验时间应为新车下线（生产日期）后 28±5 天，行驶公里不超过 80 km。

f）车辆的软件版本应与市售版本相同，不允许在试验前及整个试验过程进行远程 OTA 和本地升

级，避免车辆安装专门应对测评进行优化的软件

g）实施试验前，应获得与车辆相关的唯一性身份标识码（VIN号）、车型、里程、发动机号等信

息。

4.1.2 使用中的车辆的准备要求

受检车辆为使用中的车辆时，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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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实施试验前，确保在使用中的车辆无漏油现象、门窗密封条完好、车门玻璃升降正常等；

b) 车辆燃油箱中的燃料种类和燃料量按制造厂的规定添加；

c) 实施试验时，获得与车辆相关的唯一性身份标识码（VIN号）、车型、里程、发动机号等信息。

4.2 采样技术环境温度：25.0℃±2.0℃要求

4.2.1 受检车辆所在的采样环境舱应满足下列条件

受检车辆所在的采样环境舱应满足下列条件：

a) 环境温度：25.0℃±2.0℃；

b) 环境相对湿度：50%±10%；

c) 环境气流速度≤0.3 m/s；
d) 环境污染物背景浓度值：甲苯≤0.02 mg/m3、甲醛≤0.02 mg/m3。

e) 其他条件满足 HJ/T 400-2007 《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采样测定方法》附录 A、ISO
12219-1-2012/2021 Interior air of road vehicles -- Part 1: Whole vehicle test chamber --Specification
and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in cabin interiors 的规定。

4.2.2 采样点设置

M1 类车辆布置测量点 1个，位于前排座椅头枕连线的中点(可滑动的前排座椅应滑到滑轨的最后位

置点)。

4.2.3 采样装置

符合HJ/T 400-2007《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采样测定方法》中4.3的要求。

4.3 试验程序

4.3.1 受检车辆准备阶段

a) 受检车辆在正式试验开始前，应将试验车辆置于温度（25 ± 2）℃、相对湿度（50 ± 10）%、 风

速＜0.3m/s、气味强度等级≤2.0 级的试验环境舱下静置 24h，应打开车辆的门、窗、天窗和后

备箱，发动机、空调和其他设备应处于关闭状态。

b) 所有用于运输保护目的的内饰保护膜都已被移除。

c) 关门前（0.5~1）h 采集背景，位置为车辆 0.5 m范围内，高度和车内呼吸带位置持平。

d) 背景空气要求甲苯≤0.02 mg/m3，甲醛≤0.02 mg/m3。

e) 试验车辆准备阶段结束前 30 min 内，试验人员按本标准 4.2.3规定的要求安装好采样装置，

将采样管线布置在前排座椅头枕连线的中点（可滑动的前排座椅应滑到滑轨的最后位置点），

完全关闭受检车辆所有窗、门，确保整车的密封性。

4.3.2 受检车辆光照阶段

a) 完成准备阶段后，进入光照阶段，光照阶段开始前，采样环境舱环境条件应符合本标准 4.2.1
规定的采样技术条件要求，关闭所有车窗门，进行密闭 16h。

b) 16 h后调整升降式辐照灯组，使辐照灯距离车顶 1.0 ~1.5m，开启辐照灯，辐射强度在（900 ±

50）W/m2。

c) 在受检车辆内将受检车辆在辐照灯下辐照 3.5 h后，对采样系统气密性进行检查、采样泵预热、

设置采样程序和流量较准设置后，采集车内空气样本；使用不锈钢管或聚四氟乙烯管连接至采

样泵附近。用采样泵以流速 0.5 L/min抽 1~2 min，将采样管线的气体替换为车内空气。采样

时，DNPH 管采样流速为（0.1~0.5） L/min，Tenax吸附剂管的采样流速为 （0.1~0.2） L/min，
采样时间均为 30 min，每种采样管需要两个作为平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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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同时，将 DNPH 管和 Tenax管各一根作为背景采样管，进行采样。整个采样过程，需要现场

至少放置 1组采样管做为空白，此管不采样，作为现场空白。试验人员对每个采样管必须记录

和编写相应编号，记录采样的流量、时间、总体积。按本标准 6的规定的质量保证措施对环境

条件监测。

4.3.3 受检车辆净化阶段

a) 完成光照阶段后，进入净化阶段；继续保持辐照灯开启，连接试验车辆的排气管与试验环境舱

的尾气排放装置，开启尾气排放装置；

b) 根据不同车型的配置，在以下描述的空调开启模式中选择一种模式进行：

i. 使用手机 APP 远程开启空调，空调设置内循环 23℃，风量为最高档；远程 APP 若

支持开启颗粒物净化、负离子发生等功能则选择全部开启，60s 后开始采集车内气体。

ii. 使用智能钥匙，近距离开启空调，该模式需要在封车时将空调设置到内循环 23℃，

风量中档风速或自动风速；若车辆重新启动后其他净化功能会保持熄火时的状态，则

开启相关功能，若无法实现则不开启。60s 后开始采集车内气体。若厂家策略强制外

循环，直接选用(iii)。
iii. 无远程开启功能的车辆试验人员进入主驾驶位置启动车辆，开启空调并将空气循环方

式设为内循环吹面模式；自动空调设置在 23℃，自动风量，半自动和手动空调系统

温度在最低档运行，风量为最高档；没有自动空调系统的试验车辆，设置空调为制冷

模式且空调风量为最高档，上述操作时间不超过 60s，关闭车门后立刻采集车内气体。

以上三种模式采样均将 DNPH 管和 Tenax 管各一根作为背景采样管，进行采样。同时对车

内进行采样，采样方法同光照阶段。按本标准 6的规定对环境条件监测。

4.3.4 样品采集阶段

符合HJ/T 400-2007《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采样测定方法》中4.4.3的要求。

4.4 样品的运输和保存

符合HJ/T 400-2007《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采样测定方法》中4.5的要求。

5 分析

符合HJ/T 400-2007《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采样测定方法》中5的要求。

化合物净化率按照公式1进行。

� =
��净化

��光照

………………公式1

式中：��——某化合物净化率。

��净化——光照阶段某化合物浓度。

��光照——净化阶段某化合物浓度。

6 质量保证和控制

符合 HJ/T 400-2007《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采样测定方法》中 6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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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目　　次
	前  言
	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净化检测方法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采样
	4.1.1　新生产的车辆的准备要求
	4.1.2　使用中的车辆的准备要求
	4.2.1　受检车辆所在的采样环境舱应满足下列条件
	4.2.2　采样点设置
	M1类车辆布置测量点1个，位于前排座椅头枕连线的中点(可滑动的前排座椅应滑到滑轨的最后位置点)。
	4.2.3　采样装置
	4.3.1　受检车辆准备阶段
	4.3.2　受检车辆光照阶段
	4.3.3　受检车辆净化阶段
	4.3.4　样品采集阶段

	5　分析
	6　质量保证和控制

